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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阴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文件 江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 

 

澄农发〔2019〕45 号 

 

关于下发《江阴市生态补偿面积申报及 

考核认定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镇（街道）、高新区、临港开发区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江阴市委江阴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完善生

态补偿政策的意见》（澄委发〔2019〕18 号）文件精神，推动生

态补偿机制的完善与实施，加强专项资金申报的制度化、规范化，

现将《江阴市生态补偿面积申报及考核认定办法》下发各单位。

请各单位按照文件要求，认真组织实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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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江阴市农业农村局     江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
2019 年 8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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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阴市生态补偿面积申报及考核认定办法 

 

为全面落实《中共江阴市委江阴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完善生

态补偿政策的意见》（澄委发〔2019〕18 号）文件精神，完善生

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激励机制，确保生态补偿资金发挥应有的效益，

特制定江阴市生态补偿面积申报及考核认定办法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1．规范性原则 

本年度村（居）民委员会、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申报

的生态补偿成果，以统一格式申报，形成统一的数据库、图、表，

便于汇总核查。 

2．逐级申报原则 

村（居）民委员会、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为申报主体，

对其真实性负责。由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向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

处）申报，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对申报材料审核、汇总后

向市相关部门申报。 

3．不重复申报原则 

补偿范围如有交叉重合，按最高补偿标准进行申报，不得多

次重复申报。以申报时实际种植的作物品种作为年度补偿类别的

认定依据。在已征用土地上种植的作物不列入补偿范围。 



— 4 — 

4．数据库核查原则 

此次生态补偿工作在原有基础上，将永久性基本农田纳入生

态补偿范围。原有考核认定面积方法无法适应现有的补偿范围面

积确认要求，此次生态补偿的认定面积以各村实际认定的入库图

斑面积为准。 

二、补偿范围及标准 

在原有补偿范围不变的基础上，将永久基本农田纳入生态补

偿范围。并对水稻田、市属蔬菜基地、公益林地、重要湿地、集

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提高补偿标准。调整后的补偿范围和标

准如下： 

（1）永久基本农田 

对资源规划部门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，按每年每亩 100 元的

标准进行补助。 

（2）水稻田 

对全市实际种植的水稻田，按每年每亩 450 元的标准进行补

助。 

（3）蔬菜地 

对市属蔬菜基地，按每年每亩 300 元的标准进行补偿；对实

际种植的其他蔬菜地，按每年每亩 100 元的标准进行补助。 

（4）公益林地 

对界定为县级以上（含）生态公益林的，按每年每亩 200 元

的标准进行补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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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经济林地 

对实际种植的花卉、苗木、茶叶、水果等经济林地，按每年

每亩 100 元的标准进行补助。 

（6）重要湿地 

对重要湿地，分县级、市级、省级及以上三类，按每年每个

80 万元、100 万元、150 万元三个档次进行补助。 

（7）水产养殖区 

对水产养殖区，按每年每亩 100 元标准进行补助。 

三、生态补偿面积的申报与核定 

1．申报主体 

村（社区）民委员会向镇（街道）申报，镇（街道）审核汇

总后向市农业农村局和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申报。 

2．申报要求 

符合申报条件的村（社区）民委员会根据补偿范围进行申报。 

（1）永久基本农田 

永久基本农田是指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农业农村局划定的

永久基本农田。 

（2）水稻田 

水稻田面积是指各村（社区）当年实际种植的水稻面积，各

村根据辖区内当年实际种植清册，以村为单位上图确认面积，形

成数据库、图、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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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蔬菜地 

市属蔬菜基地面积是指 2013 年政府规划的城郊、城南、徐

霞客、城东四个市属蔬菜基地范围内的实际蔬菜种植面积。其它

蔬菜地面积指当年实际种植的蔬菜地面积。以村为单位进行图斑

确认面积，形成数据库、图、表。 

（4）公益林地 

以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省级林业部门认定的省级公益林面积

为准。 

（5）经济林地 

经济林地面积是指包括葡萄、桃、梨、花卉、苗木、茶叶和

其它经济林果的实际种植面积。以村为单位上图确认面积，形成

数据库、图、表。 

（6）重要湿地 

以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据省级林业部门认定的湿地公园、湿

地保护小区等湿地类型面积为准。 

（7）水产养殖区域 

补偿范围为具有水面承包协议的养殖水面积，面积核算以承

包协议中的实际水产养殖面积为准。以村为单位上图确认面积，

形成数据库、图、表。 

各村申报的补偿类型基本农田、水稻田、蔬菜地、公益林地、

经济林地、重要湿地、水产养殖区域的面积以作业单位根据分析

结果，测算勾绘范围边界面积（形成数据库、图、表）为准。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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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农田享受补偿的面积不得与其它补偿类型面积重复。 

3、申报时间 

各镇（街道）对各村上报面积进行核实确认后，由镇人民政

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签字盖章后，于 10 月 15 号前将申报资料上报

江阴市农业农村局。申报资料有如下： 

（1）江阴市生态补偿面积申报书； 

（2）江阴市生态补偿申报面积汇总表； 

（3）江阴市生态补偿成果数据库、图、表。 

4．面积核定 

由市农业农村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上报资料进行审

核，并组织相关人员对各镇（街道）随机抽验一定数量的图斑进

行补偿类型和补偿面积数据核查，抽验图斑误差率高于 5%的，

全镇不予通过，进行重新申报及核定。 

四、涉及生态补偿的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委员会履行的

职责 

1．村（社区）的职责 

（1）村（社区）落实辖区内各类补偿面积的申报工作，不

得多报、虚报、重报，要对申报面积数据的真实性负责。 

（2）村（社区）统筹使用各类生态补偿资金，重点用于生

态环境保护修复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、农村环境长效管理、农田

水利设施建设、雨污分流、绿化养护、发展村（社区）社会公益

事业及提升村级经济等，其中重要湿地产生的补偿资金主要用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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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重要湿地以及周边湿地资源的保护与修复，不得人为减少湿

地面积。 

（3）严格执行《江苏省生态公益林条例》，加强生态公益林

的建设、保护和宣传。签订《重点公益林管护合同》，明确管护区

域面积和界限，设立生态公益林界桩。 

2．镇（街道）职责 

（1）镇（街道）负责村（社区）生态补偿面积申报的组织，

并对申报材料审核，汇总后向市农业农村局与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申报。 

（2）镇（街道）对各村（社区）所应承担的各项生态补偿

职责进行监督和考核。 

3．市级部门职责 

（1）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全市的生态补偿申报工作。 

（2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提供各类数据资料。 

（3）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申报数据

的核定。 

本办法由江阴市农业农村局与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释。 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澄农林发〔2015〕60 号文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．江阴市生态补偿面积申报书 

2．江阴市生态补偿申报面积汇总表 

3．江阴市生态补偿申报数据库成果格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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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江阴市生态补偿面积申报书 

 

申报人 

（村或社区）  
申报年度 

 

联系人 
 

联系电话 
 

申报补偿类型 

永久基本农田（亩） 
 

水稻田（亩） 
 

蔬菜地（亩） 
 

公益林地（亩） 
 

经济林地（亩） 
 

水产养殖区域（亩） 
 

汇  总（亩） 
 

重要湿地（个） 
 

申报单位意见：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单位（公章）： 

日期：     年  月  日 

第三方作业单位：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单位（公章）： 

日期：     年  月  日 

镇（街道）意见： 

 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

单位（公章）： 

日期：     年  月  日 

此申报书由村（社区）以及获人民政府批准的其他补偿对象填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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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江阴市生态补偿申报面积汇总表 

单位：亩、个 

村（社区） 
永久基本

农田 
水稻田 

蔬菜地 

经济林地 公益林地 
水产养殖

区域 

重要 

湿地 市级 其他 

合计 
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第三方意见： 

 

 

 

签字（盖章）： 

 

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镇（街道）意见： 

 

 

 

签字（盖章）： 

 

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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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江阴市生态补偿申报数据库成果格式（属性表名：JYSSTBC） 

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代码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小数位数 值域 约束条件 说  明 

1 标识码 BSM Int 10   M  

2 图斑编号 TBBH Char 8   M 唯一标识 

3 县区名称 XQMC Char 20   M  

4 乡镇名称 XZMC Char 20   M  

5 行政村名称 XZCMC Char 20   M  

6 生态补偿类型 STBCLX Char 20   M  

7 申报面积 SBMJ Double 15 2  M 单位：亩 

8 备注 BZ Char 100   O  

注：图斑编号是以生态补偿类型代码+地块编号组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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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阴市农业农村局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9年8月21日印发 


